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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就业管理

一、就业管理内涵

所谓就业管理，是指国家和政府的社会劳动管

理部门，依据《劳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
社会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供给和需求、劳动力流
动、职业培训、失业及退休等行为进行行为规范、
调节、控制，以保障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实现充
分就业。



在市场就业中，就业管理的客观必然性表现在：

1、在劳动力市场机制下劳动者通过竞争实现就

业。就业管理保证综合素质水平较低的人能够得到妥
善安置就业或得到救济，以保障社会稳定。

2、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
动，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力盲目流动产生的 负面

效应及浪费。

3、就业市场化使失业公开化。通过社会劳动管

理，制定促进就业政策，把失业率控制在安全线以
内，并通过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最大限度地缩短失
业周期，以保障社会稳定。



4、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供求双方自由选择以

实现供求平衡。为确保就业双方的合法权益，实行劳动
合同制。社会劳动管理监督劳动合同的实施，对劳动争
议处理等进行管理。

5、为确保劳动者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失业时的生存

得到保障，必须实行劳动保险社会化。为此必须对社会
保险体制的建立和保险待遇进行管理，以便充分发挥社
会保险的保障作用。

6、在市场就业中，职业培训社会化有利于劳动者

按照社会需求及时开发职业技能，及时开发转换劳动者
的职业技能，有利于再就业的实现。

7、在市场经济中，为i实现劳动力供求平衡，特别

对劳动力供给方提供就业服务。



二、就业管理职能

1、依法设置就业管理机构，规范就业管理职责，配备就

业管理人员，并依法规范就业管理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行为。

2、依法制定并实施就业管理具体法律法规。

3、为国家或政府提供劳动力供求信息，为制定促进就业

政策提供依据、资料等，并组织和监督就业政策的实现。

4、制定劳动就业发展规划和失业保险政策，并指导实

施。

5、制定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的发展规划和职业管理规则，

并对其进行资格认定。

6、制定职业技能开发总体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

7、制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 发展规划，政策制定，并组

织实施。



三、就业管理原则

就业管理职能要充分发挥作用，有效地调节劳

动力供求，必须在管理中坚持正确的原则，以使就
业管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依法管理原则。

2、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原则。

3、属地管理原则。

4、高效灵活原则。

5、宏观、间接管理原则。

6、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资源开发一体化原则。



四、就业管理内容

就业管理是全部劳动管理的核心，从制定并实施规范劳动

就业的法律法规与促进就业政策，到职业介绍服务、开发职业
劳动能力，以及对失业者生存的保障等，对属于就业管理的内
容。主要包括：

1、就业计划管理。

2、劳动力市场管理。

3、失业管理。

4、职业培训管理。

5、职业介绍服务管理。

6、劳动服务企业管理。

7、劳动者生存保障管理。



第二节 就业服务

一、就业服务的含义

所谓就业服务，就是由就业服务机构为就业者

提供的职业选择 、职业中介、职业培训和失业救

济、安置等 服务。



二、就业服务的重要意义

1、使劳动力需求者与供给者实现满意的选择，实

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

2、不仅使劳动者实现就业，而且通过职业培训

能够及时提高职业劳动水平或转换职业劳动能力。

3、稳定在职职工队伍和促进在职职工综合素质

水平的提高。

4、是实现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

障。



三、就业服务事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一）就业服务事业发展的方向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要

求，配合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职业介绍、就业训练、失业

保险、劳动服务等各项工作的发展，使之四位一

体、相互衔接、有机组合，成为具有完善的工作网

络、完备的服务功能、高效的服务质量、统一协调

的工作机构的就业服务体系。



（二）就业服务事业发展的目标

1、职业介绍工作逐步实现“全方位、多形式、优服务”，即城

乡联网、面向所有劳动需求者和供给者，形成信息灵活、规则公

正、服务便捷的服务系统。

2、就业训练以能力为基础，就业为导向，逐步实现“市场定

向、联合办学、灵活多样”的训练网络。

3 、劳动服务逐步加强组织机构的统一协调运作，以推进服务

实体的网络化、服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服务功能的多元化和

优质化。

4、失业保险逐步实现“覆盖 广、多功能、灵活运用”，覆盖劳

动力市场上失业人员，具有失业救济和促进再就业的双重功能，灵

活 运用基金的失业保险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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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就业服务体系示意图



第三节 健全就业管理体制

一、何谓就业管理体制

所谓就业管理体制，是就业方针、就业政策、管理制

度、机构、手段方法等的总称。

就业管理体制，也称为就业管理模式。它是经济体制的

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模式取决于红环经济管理体制模式。

就业管理的中心任务或目标，是把失业率控制在最低

限，实现充分就业。



二、就业管理机构

适应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应建立职能专业化

的就业管理机构。

所谓职能专业化的就业管理机构，就是适应

就业服务体系的要求，建立起专业职能完善的、
依据就业法律法规、规章具体组织实施就业管理
并进行监督检查的组织机构。

总体机构内部设置居于独立专业职能而又相

互联系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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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北京市就业管理机构设置



第四节 建立健全就业服务法规体系

一、就业服务法规化

（一）何谓就业服务法规化

所谓就业服务法规化，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所确

立的就业服务副总理、法规、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全方位地体现在就业服务的各个环节上，调节和

规范就业服务的各种关系。其中心是要求与就业服务

有关的各种主体都必须依法行事，以维护各自的合法

权益，使就业服务按照各种规范的规则运转。



（二）就业服务法规化的意义

1、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将是法制经济。因为

市场主体都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2、社会再生产是靠自主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

联结在一起的。为保证这些契约的公正和得以遵
守，就需要完备的法律规范利益主体的 行为，并通

过法律保障缔约双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市场经济
客观上要求建立严密、完整的立法体系。

3、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必须建立健全就

业服务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竞争
规则，规范就业行为，保障劳动力供给者的合法权
益。



二、健全就业服务法规体系

实现就业服务法规化，就是要做到立法、

司法、执法、守法和护法的有机统一，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使所确立、调整和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以

及就业服务的各种规则居于至高无上的权威

力量的地位。



三、劳动监察

（一）何谓劳动监察

所谓劳动监察，是指国家和政府就业管理部门对

用人单位以及劳动力中介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
规章情况进行规范性监督、检查，并对文法行为予以
处罚的劳动行政行为。

（二）劳动监察必须坚持的原则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
事实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此准确、及时地纠正和
查处各类违反劳动法律的行为。



复习思考题：
1．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管理模式的特点和作用是什

么？
2．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3．市场条件下政府在就业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发挥？
4．什么是劳动用工年检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哪些？
5．什么是公共就业服务？包括哪些内容？
6．行政管理部门对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有哪些要求和

规定？
7．什么是失业管理？它由哪些环节组成？
8．职业介绍包括哪些内容？
9．什么是劳动事务代理？它包括哪些工作内容和环

节？
10．什么是劳动预备制度？实施劳动预备制度有何现实

意义？


